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举报说明
　　12336国土资源违法线索举报微信平台，主要接收举报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土地、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违法线索，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接收、判定、核查、处理和反馈。举报反映的违法线索发生地、违法主体、主要违法事实等情况应基本清楚。
　　一、本平台主要接收以下情形的举报
　（一）土地违法行为
　 违法批地，违法占地，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，破坏耕地，其他土地违法行为
（二）矿产资源违法行为
　违法勘查，违法开采，违法批准探矿权、采矿权，违法转让矿业权，其他矿产资源违法行为
　　二、本平台不接收以下情形的举报：
　（一）依法应当通过申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、仲裁等途径解决或者已经进入上述程序的；
　（二）检举揭发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的；
　（三）土地权属纠纷、征地补偿费分配或者拖欠，依法应由地方政府或者其他部门处理的；
　（四）用地用矿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的；
　（五）不属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职责范围的。
　　三、提倡实名举报。
　　四、违法线索提交成功后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及时处理，请不要重复提交。
　　五、请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如实文明举报。上传不良信息恶意举报的用户，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　　已阅读并同意该《举报说明》。

